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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署114年4月1日召開「修正『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辦理土地利用監測作業評鑑及補助獎勵要點』研商會議

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署114年3月24日國署計字第1141055724號開會通知

單續辦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、本署城鄉發展分署
、都市計畫組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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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土地利用監測作業評鑑

及補助獎勵要點」研商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4 年 4 月 1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廖組長文弘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             紀錄：郭婕瑩 

伍、結論：  

一、評鑑及補助方式（第 3點） 

（一）就記功嘉獎等敘獎額度部分，請作業單位後續於

簽報修正作業時，將新竹縣政府及本署都市計畫

組意見併同納入考量。至敘獎名額部分，原則就

都市土地組及非都市土地組分別按下列說明辦

理： 

1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：以辦理國土利用監測之

主管及承辦同仁為主。 

2.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：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依辦理情形認定。 

（二）本要點補助獎勵金與「本部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辦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作業要點」

之經費應用項目應有所區隔，請作業單位參考南

投縣政府意見納入要點補充，並應保留後續新增

補助獎勵金應用範疇之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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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評鑑程序、項目及配分（第 4點） 

（一）本要點有關模範獎評鑑程序，由執行團隊計算分

數後提交予本署城鄉發展分署（以下簡稱分署）

確認。至執行情形之書面初審作業，原則由本署

國土計畫組及都市計畫組辦理，再另案召開評鑑

會議由評鑑小組委員確認。 

（三）另考量本要點僅針對國土利用監測變異點查報

及查核作業進行評鑑，針對違規後續處理部分，

應回歸都市計畫法及區域計畫法執行，原則不納

入本要點評鑑範疇，故「辦結案件」係指完成國

土利用監測變異點查報及查核作業，涉及變異點

結案標準調整部分，請分署及執行單位於本年度

「國土利用監測整合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」優先

辦理系統調整作業。 

（四）另有關模範獎初審分數部分，請執行單位參考分

署所提是否產生空值等疑義，提供結案標準調整

前、後之計算結果供作業單位參考，並請作業單

位併同修正模範獎之公式計算因子文字說明。 

三、倘各與會單位仍有相關補充意見，請於會議紀錄文到

1週內提供，俾利作業單位納入修正參考，並請作業

單位儘速完成修正後簽報本要點修正函頒作業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柒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3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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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依發言順序） 

◎新竹縣政府 

一、有關記功嘉獎部分，得否參採「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

獎勵辦法」之敘獎內容，該辦法第一名為最高記一大

功，後續名次最高則記功一次。 

二、有關補助獎勵金支用部分，是否得參照「機關辦理民

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資訊蒐集及獎勵金核發作業要

點」提撥一定比例予前述績優人員。 

◎本署都市計畫組 

一、有關獎勵額度是否得參採「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獎勵

辦法」給予記一大功部分，應考量辦理國土利用監測

相關作業，是否符合公務人員獎懲規定得記大功之標

準，倘相關人員辦理成效良好，本案得供其他部會借

鏡，應予以支持。 

二、惟現行監察院仍持續針對各地方政府辦理土地利用、

建築管理或農地利用等相關違規查處作業進行調查

或糾正，若將最高敘獎額度調整為記一大功，後續仍

出現重大違規案件，恐有疑義。 

三、有關模範獎計算中辦理量能及執行情形皆採「已辦結」

作為評比及認定標準，惟現行各地方政府填報情形不

一，是否針對「已辦結」訂定統一認定方式。另請協

助說明變異點辦結標準係各地方政府針對違規案件

進行裁處後即結案，或各地方政府至現場判定違規屬

實即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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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臺南市政府 

有關記功嘉獎部分，現行修正草案係敘明「相關承辦及

主管人員」，是否有明訂敘獎名額數量限制，或以各地方政

府逕行認定對國土利用監測有功者皆可納入。 

◎南投縣政府 

一、因現行國土管理署給予各地方政府之補助及獎勵較多，

應考量給予獎勵是否重疊，至獎金撥付應用部分，是

否得參照「政府服務品質獎」，由得獎單位以領據方

式請領後自行應用，無須編列入預算。依前開獎項評

獎觀點，主要係因機關整體努力進而獲獎，故獎金應

用於提升整體士氣而非挹注個人，例如現行各單位應

用經驗大多係支應旅遊、餐敘、參訪及禮品費用等。 

二、另國土管土管理署針對地方政府辦理變異點查報作業

已給予每年 150萬元額度補助金得申請應用，倘當年

度本要點得獎機關須將補助獎勵金納入預算，並依相

同名目執行，地方政府恐難以消化前項補助獎勵金，

故建議於預算科目使用上可再予保留彈性。 

◎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

一、就模範獎辦理效率及辦理量能由執行單位計算部分可

配合辦理。 

二、有關前述計算內容，依據過往辦理效率計算公式，A2

因子確實曾有機率產生空值，惟按現行將都市計畫組

及非都市計畫組拆分調整，且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
倘未進行查報，該日期即會往上累計，A1應不會產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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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值疑慮，故 A2亦不會產生空值。 

三、有關國土利用監測變異點辦修正前、後之結案標準計

算，可配合提供計算結果予作業但單位參考。 

四、現行變異點主要分為非都市計畫土地、都市計畫土地

及其他（如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相關轄管範圍）等三類，

有關變異點如何於系統上完成結案部分，非都市計畫

土地現行係與地政司「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」

介接，故已認定屬違規變異點，其後續處理是否已結

案係由地政司系統中填列「該案是否已解除列管」，

再回傳至監測系統作為判定結案之依據；至都市計畫

土地範圍之違規變異點，其後續處理係於監測系統進

行填報，相關結案標準先前已於 113年 8月與都市計

畫組討論過相關建議作法；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相關變

異點違規後續處理同都市計畫土地於監測系統進行

填報作業。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有關記功嘉獎敘獎名額部分，考量各地方政府辦理國

土利用監測作業承辦人員不只 1名，故未限定敘獎名

額，原則建議地方政府仍應以承辦監測業務之科長及

承辦同仁為主，後續本署將於評鑑作業完後，另函請

各地方政府就主要相關承辦該業務之第一線人員逕

行辦理記功嘉獎等敘獎作業。 

二、有關補助獎勵金支用部分仍應以辦理國土利用監測作

業為主，後續將評估於本要點敘明支用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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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就臺中市政府意見，考量模範獎配分係參考各地方政

府意見擬定，且執行情形主要係作為加分項目，故仍

建議案現行配分執行。 

◎本署城鄉發展分署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修正要點之評鑑程序中其初評部分：『由本署委

外之執行單位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前一年度辦理

土地利用監測之「辦理效率」及「辦理量能」進行評

分，再由本署城鄉發展分署覆核。』，有關該「辦理效

率」及「辦理量能」均已列明相關計算公式，依現行

要點規定係由署自行核算，本案改由本分署覆核是否

有其必要性，請業務單位補充說明。 

二、有關辦理效率計算公式中因子 A2部分：「以單一變異

點自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接獲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於通報系統回報次日起，至變異點屬違規案件（以

第一次違規起算）後續處理結果上傳通報系統之日止，

計算辦理日數後，再以當年度各期別各變異點屬違規

案件辦理日數進行平均。平均辦理日數較少者，即為

辦理效率較高。」，因變異點屬違規案件之後續處理

結果係屬違規查處業務非屬監測作業範疇，且非都市

土地之違規後處理結果亦係另於地政司之「土地使用

圖資整合應用系統」填報並非上傳國土利用監測通報

系統，故該因子之計算恐有疑義，建議參照土地利用

監測辦法第 6 條規定將該因子修正為：「以單一變異

點自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接獲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於通報系統回報次日起，至變異點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查核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上傳內容完整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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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將處理結果上傳通報系統之日止，計算辦理日數後，

再以當年度各期別各變異點辦理日數進行平均。平均

辦理日數較少者，即為辦理效率較高。」 

◎臺中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府謹就評鑑項目之配分，建議將「辦理量能」項目配

分調整為 30 分，因各縣市在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回報

變異點數量」及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違規案件辦結數量」

部分差異較大，調整後有助於降低因案件總量不同而導致分

數落差。另建議將「執行情形」項目配分調整為 30 分，因

評鑑目的在於促進後續執行效能，故提高其配分可更符合政

策導向。 










